
关于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4〕7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财政厅（局），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为加强大龄失业人员保障，支持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人员范围。本通知所称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以下简称大龄领金人员）
是指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 年的失业人员，含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
就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 年而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失业人员。

二、关于支付标准。大龄领金人员在失业保险金领取地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并缴费，其中按当地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准的部分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从“失
业保险待遇支出”科目列支。

三、加强主动告知。对符合条件的大龄领金人员，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办
机构）要及时告知相关政策。

四、优化经办服务。符合条件的大龄领金人员自行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
后，可以到当地经办机构申请领取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的费用，经办机构审核后及时发放至
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五、关于停缴情形。大龄领金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或出现法定停止领取失业保
险金情形的，停止享受由失业保险基金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六、强化风险防控。各地要密切关注失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加强监测分析预警，做
好资金测算，确保基金安全运行平稳可持续。要根据政策调整完善风控规则，通过数据比对
核查，加强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研判和防范，加强对短期参保骗领待遇、减员不离岗套保等
情形的甄别，落实风控规则嵌入系统。对于存在欺诈风险的，要加强核查，严格审核，对冒
领、骗领行为，要依法追究责任。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结合本地实际，细化
实化各项措施，明确申领程序及办理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加快政策落地见效。

本通知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执行至 2039 年 12 月 31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24 年 10 月 26 日



政策解读《关于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大龄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在保障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基
本生活的同时，支持其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切实兜牢失业保障底线。

《通知》进一步细化失业保险基金为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政策，
对政策对象、支付标准、经办模式等作了具体规定。

一是明确人员范围。将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 年的失业人员（以
下简称大龄领金人员），含续发失业保险金人员，全部纳入保障范围。

二是明确支付标准。大龄领金人员在失业保险金领取地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并缴费，其中按当地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准的部分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

三是明确经办模式。按照“先缴后补”模式落实政策，大龄领金人员自行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并缴费后，可以到经办机构申请领取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的费用。同时要求经办
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大龄领金人员主动告知相关政策。政策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
执行至 2039 年 12 月 31 日。

《通知》要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实化各
项措施，明确申领程序及办理流程，强化风险防控，加快政策落地见效。


